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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销售公示示范单位评选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销售信息公示和服务流程标准，推

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提升行业形象，通过评选房地

产销售公示示范单位的活动，规范房地产开发新建商品房项

目和中介机构门店的信息公示服务行为。根据《广东省住房

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销售信息公示的通知》

（粤建房函〔2021〕551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商品房销售信息公

示的通知》（佛建房市〔2010〕2 号）、《佛山市房地产行业信

用信息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（评选原则）

开展示范评选活动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通过

企业自愿申报、市房协组织专业评审进行调查核实、面向社

会公示等严格程序，公布评选结果，以确保评选活动的权威

性和公信力，企业申报材料经审查后，如发现有弄虚作假情

形，即取消评选资格，并且 2 年内不得参加市房协组织的其

他评选活动。

第三条（适用范围）

在佛山市市辖区范围内的房地产开发新建商品房项目

和房地产经纪机构门店适用本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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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（释义）

房地产销售公示示范单位评选细则（以下简称“评选细

则”），是指由房地产开发新建商品房项目和房地产经纪机构

门店通过自愿提交评选资料，经市房协秘书处初审，评审组

现场复审通过后，将符合要求的新建商品房项目和房地产经

纪机构门店名单，及时向社会公示，颁发牌匾或证书和通报

表扬，并同步报送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。通过对名单实施动

态管理，从而达到对列入“示范单位”名单的房地产开发新

建商品房项目和房地产经纪机构门店进行相应激励，规范房

地产开发企业新建商品房项目销售现场和房地产经纪机构

门店服务行为的目的。

第五条 （管理原则）

示范单位评选活动的管理应当遵循依法、客观、及时、

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

第六条（管理部门）

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依照本细则对房地产新建商品房

项目和房地产经纪机构门店的公示情况与服务行为给予评

价和管理。

第二章 示范名单列入情形

第七条 纳入名单，从业主体应符合下列情形：

一、房地产开发新建商品房项目

（一）企业信用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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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同时满足以下情形：

1.近一年无不良信用记录的；

2.信用分值大于或等于 100 分；

3.自律分值大于或等于 110 分。

（二）现场公示信息行业检查

需同时满足以下情形：

1.新建商品房项目有按照市住建局要求，在销售现场设

置公示栏、公示台、相关企业服务流程及投诉处理机制信息

公示。

2.积极配合市区行政主管部门定期/不定期行业检查和

行业抽查，在过往一年的行政主管部门检查中无需整改并能

提供相关检查记录的或如实提交现场真实情况资料并将加

盖公章的 PDF 版发送市协会邮箱（fsfxkf@126.com），纸质

版资料报送市房协秘书处（地址：禅城区祖庙百花广场 4 楼

B 区），经市房协秘书处初审，评审组现场复审通过的。

二、房地产经纪机构门店

（一）机构信用信息

需同时满足以下情形：

1.近一年无不良信用信息记录的；

2.机构门店已办理机构备案证书；

3.信用分值大于或等于 100 分（或所属机构信用等级达

到 B 级以上）；

4.自律分值大于或等于 90 分。

（二）现场公示信息行业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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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同时满足以下情形：

1.有按照市住建局要求，在现场公示营业执照原件、机

构备案证原件、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等资料。

2.积极配合市区行政主管部门定期/不定期行业检查和

行业抽查，在过往一年的行政主管部门检查中无需整改并能

提供相检查记录的或如实提交现场真实情况资料并将加盖

公章的 PDF 版发送市协会邮箱（fsfxkf@126.com），纸质版

资料报送市房协秘书处（地址：禅城区祖庙百花广场 4 楼 B

区），经市房协秘书处初审，评审组现场复审通过的。

三、投诉处理

新建商品房项目和房地产经纪机构门店在现场需公示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国土城建和水利局）、价格主管部门、

行业协会、企业等处理投诉的监督举报电话，现场需明确接

收投诉处理对应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以及处理时效。

第三章 不得列入示范名单的情形

第八条 从业主体存在下列情形的，不得纳入示范名单：

一、房地产开发新建商品房项目

房地产开发新建商品房项目评审时发现存在违规预（销）

售行为、销售现场违规行为、虚假宣传行为、合同欺诈行为

的，将取消申报资格。

二、房地产经纪机构门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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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经纪机构门店评审时发现存在违反房地产中介

行业红黑名单管理制度的，将取消申报资格。

第四章 示范名单的公示及动态管理

第九条（公示内容）

“示范单位”公示的信息内容包括：从业主体的基本信

息（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企业名称/房地产经纪机构名称、项

目名称/门店名称、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评审人及其所

属企业）和列入名单的依据。

第十条（公示方式）

示范名单信息在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官方网站、“渔夫

指南”网站和微信公众号、“佛山市房地产行业信用信息管

理平台”等渠道面向社会公示。

第十一条（动态管理）

1.“示范名单”每年评审一次，在公布期限内，发现该

企业、机构不再符合规定条件要求的，应当从名单中移除并

重新公示。

2.“示范名单”每半年需复审一次，复审中发现不符合

评定要求的，将该企业或门店从名单中去除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细则的施行和修订，由市房协开发、中介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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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专业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提出建议，或由佛山市房地

产业协会提出建议，报请理事会表决通过后实施。

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

